宜昌市“湖北省环境第三督察组交办举报件办理情况公示”
宜昌市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一）
	序号
	受理编号
	信访投诉基本情况
	转办编号
	行政区域
	污染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1
	[2018]3D0720001
	国家地质勘测队的生活垃圾堆放在我们小区旁边（静怡广场），垃圾长时间不清理，多且臭。
	宜环督配信〔2018〕1 号 
	高新区
	大气污染
	经宜昌高新区综合执法局会同学堂湾社区现场调查核实，该处为国家地质勘测队生活区（即502小区）垃圾集中收集点，与鑫怡广场（投诉人称为静怡广场）一墙之隔，垃圾集中收集点摆放有9个塑料垃圾桶，垃圾桶内生活垃圾日产日清，现场检查时生活垃圾已清运，垃圾桶内均无垃圾。垃圾桶旁边有零散装修垃圾、废弃家具、枯树枝等长时间未清理。
	属实
	高新区综合执法局、学堂湾社区现场要求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宜昌基地管理办公室（502小区物业负责单位）于7月24日内将垃圾桶旁装修垃圾、废弃家具、枯树枝等全部清理完毕，保持垃圾收集点周围环境整洁，并请示上级单位建立零散装修垃圾和大件垃圾封闭堆放场所。学堂湾社区加强跟踪督办检查。同时，要求东山园区生活垃圾清运企业对此处生活垃圾必须日产日清，及时清运。7月25日上午现场检查，装修垃圾、废弃家具、枯树枝等全部清理完毕，垃圾收集点周围环境整洁。

	2
	[2018]3D0720002
	长阳县两河口村里面的河流被锰矿污染，河水呈黑色，望调查。
	宜环督配信〔2018〕2 号 
	长阳县
	水污染
	2018年7月23日，长阳环保局和龙舟坪镇人民政府安排人员到长阳蒙特锰业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了现场监察，发现以下环境问题：
1.该公司精压滤车间边坡覆膜破损，未及时修复，膜上有部分压滤渣；2.粗压滤车间挡墙过低，车辆装卸时有溢洒现象;3.地磅房进出道路车辆运输有溢洒现象，存在面源污染。
	部分 属实
	1. 7月23日，县环保部门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长环限改字〔2018〕26号），责令企业在2018年8月2日前改正以上违法行为。
2.环保部门加强监管，督促落实企业主体环保责任，严格执行各项环保措施，确保锰矿企业环保设施正常运行，达标排放。
3.对地磅房进出道路安排专人定时清扫保洁，消除面源污染。


